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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_E4_B8_80_E

7_BA_A7_E5_BB_BA_E9_c54_645395.htm 四、合同因提存而终

止 提存，是指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接受履行或其下落不明

，或数人就同一债权主张权利，债权人一时无法确定，致使

债务人一时难以履行债务，经公证机关证明或人民法院的裁

决，债务人可以将履行的标的物提交有关部门保存的行为。

来源：考试大的美女编辑们 提存是债务履行的一种方式。如

果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债权人仍不领取提存标的物的，应

收归国库所有。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

．Examda。com) 自提存之日起，债务人的债务消灭，债权人

的债权得到清偿，标的物所有权转归债权人。根据《合同法

》第103条，自提存起，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也转归债权

人。来源：www.100test.com 提存部门有保管提存标的物的权

利和义务，应采取适当措施保管提存标的物，有权收取提存

费用。本文来源:百考试题网 根据《合同法》第104条，债权

人有权随时领取提存物，但债权人对债务入负有到期债务的

，在债权人未履行债务或者提供担保之前，提存部门根据债

务人的要求应当拒绝其领取提存物。但是，债权人领取提存

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五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提存物扣除

提存费用后归国家所有。百考试题论坛 五、合同因免除债务

而终止百考试题论坛 根据《合同法》第105条，免除债务指债

权人可以依法全部或者部分抛弃自己的债权，从而全部或部

分终止合同关系。免除是债权人处分自己权利的行为，但是

，如果债权人对其债权丧失处分权(如债权人破产了)就不得



任定为免除行为。采集者退散 债权人免除债务意思，应由债

权人向债务人作出表示，方式没有限制：可以口头，也可以

书面，或者以行为，或者默示。一旦债权人作出免除的意思

表示，就产生效力，不得任意撤回。 六、合同因混同而终止

采集者退散 混同是指合同债权和债务同归一人。根据《合同

法》第106条，混同通常使合同关系消灭，但是涉及第三人的

利益除外。 混同的原因有：继承(债权人继承债务人财产，或

者债务人继承债权人的债权)；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企

业合并；债务人的债务由债权人承担；债务人受让了债权人

的债权。 [重点解析] 以上这些情形需要很好地理解。尤其是

： 1．抵销的条件； 2．因提存而终止的含义。 本节典型习题

1．下面可以解除合同的是(C)。 (A)建设单位估计施工单位无

法按时完成任务而与之解除了合同 (B)由于建设单位没有及时

支付工程款，施工单位与之解除了合同 (C)由于施工单位的

已完工程质量低劣，无法在约定的工期内交付合格的工程，

建设单位与之解除了合同 (D)由于工程师指令有误，导致施

工单位损失惨重，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解除了合同 2．对于

解除权行使期限的说法正确的是(B)。 (A)解除权不存在期限

的限制，只要符合解除的条件，任何时候当事人都可以行使

解除权 (B)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期限届

满当事人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 (C)解除权有时间限制，都

是一个月 (D)解除权的期限都是法律规定的，不允许当事人

约定 3．债权人领取提存物的权利，自提存之日起(D)年内不

行使而消灭。 (A)1 (B)2 (C)4 (D)5 4．合同解除后，(ABCD)。

(A)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 (B)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

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 (C)当事人可以要求采



取其他补救措施 (D)如果有损失，当事人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E)当事人不可以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百考试题相关新闻：

一级建造师工程法规重点内容解析(113) 把一级建造师设为首

页，尽情收藏你的好资料！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一级

建造师网校 一级建造师免费题库 一级建造师论坛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